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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漆咸道北（往尖沙咀方向）路段交通事故頻發問題 

 

運輸署回覆如下： 

      

      根據《道路使用者守則》，除非另有「速度限制」標誌，否則所有道路的

最高速度為 50 公里/小時。沿著漆咸道北（往尖沙咀方向）路段一帶路段沒有更

高的速度限制標誌，因此該路段的速度限制為 50 公里/小時，一般而言不需要

在相關路段設置額外的「50 公里/小時」速度限制標誌來提醒駕駛者。 

      

      就有關在東九龍走廊下方增設更多的路燈，加強路段照明的建議，本署

已聯絡路政署路燈部跟進。而就設置道路提醒標誌的建議，本署曾派員實地視

察，亦正研究增設合適交通標誌的可行性，以使駕駛者能掌握更多資料，小心

駕駛，促進道路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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